
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课程外聘教师管理办法（试行） 

为落实《教育部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意见》（教研

〔2014〕5号）文件精神，推进交叉学科的发展，加强北京大学医学

部研究生课程的管理与监督，规范研究生课程外请授课教师的管理，

进一步提高研究生课程的授课质量，特作如下规定： 

一、适用范围 

研究生课程计划表内的研究生课程，为促进交叉学科发展或确因

专业需要，可外请本学科及相关领域特别知名教授讲授课程前沿进展

部分内容。 

研究生课程外请授课教师参与课程面授，一般不参与实验操作、

境外外请教师可部分采用实时远程授课的方式。 

二、基本条件 

1．非本校在岗在编的教职人员； 

2．须为本学科领域国内外知名教授、学者； 

3．北京大学医学部兼职教授不属于外请授课教师； 

4．具有高校教学经历； 

5．教学效果良好； 

6．身体健康。 

三、聘请程序 

1．开课单位根据授课任务，拟安排学时，在每学期初提交课程

安排计划表时，同时提交《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课程外请授课教师

申请表》。 

2．开课单位将外请授课教师申请表报各学系/教研室，学院层面

对外聘人员的师德师风、学术水准进行审核，由学院主管院长负责审

批，由各学院汇总，将《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课程外请授课教师申

请表》及《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课程外请授课教师申请情况汇总表》

提交至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审批。 

3．对于学校重点建设的研究生课程外请授课教师将优先审批。 

四、授课报酬 



外请授课教师的授课报酬：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学时最高

不超过 500 元，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 1000 元，

院士、全国知名专家每学时一般不超过 1500 元。课程报酬根据班级

选课人数可做系数调整，由医学部与学院的研究生课程建设费各承担

50%。讲课费按照实际授课学时计算。 

五、管理办法 

1．外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遵守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维护国

家安全及民族团结。 

2．外请授课教师应遵守《北京大学教师行为规范》、《北京大学

教师教学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按照课程教学大纲及学生的实际情

况，认真备课，进行有针对性的讲授。 

3．外请授课教师讲授学时一般不超过该门课程的 1/4，每学院

每学年外请授课教师讲授总学时一般不超过本院开设课程学时的

1/5。 

4．开课单位应对外请授课教师教学质量和效果进行评价监督，

教学效果优秀的外请授课教师，可建立长期联系，今后优先聘请。 

5．外请授课教师确属特殊情况无法按时授课应由开课单位以书

面形式向学院说明情况，注明补课时间或更换授课教师，由学院主管

院长审批。 

6．外请授课教师授课时不得无故迟到、缺课或提前下课，不得

擅自安排他人代课。严重违反学校管理规定，构成教学事故者，免去

其担任研究生课程外请授课教师资格、按照相关规定处理并视严重情

况通报其工作单位。发生教学事故等情况所造成的不良后果由学院负

责承担与处理，并影响该学院下一年度的相关申报工作。  

7．学院如出现谎报、瞒报等情况除扣除相应课时外，将视情形

免去相应课程开课单位或学院外请授课教师资格。 

8．外请授课教师在授课期间的交通、医疗、保险、意外伤残事

故等事宜自理。 

六、附则 



本办法经 2019 年 6月 3 日医学部第 14次部务办公会审议通过，

自 2019 年 7月开始试行。 

本办法由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医学部分院负责解释。 

 

 

                               

 

 



附件 1： 

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课程外请授课教师申请表 

________________学院                              填表时间：_______年___月___日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国籍  

最后毕业院校  专业  

最后学历  最后学位  

职称 
□教授 

□副教授 
其他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行业执业资格  专长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申请讲授课程名称  

申请讲授内容  

课程总学时数  申请讲授学时数  

申请外请授课 

教师理由 

（逐条阐述，可另附

A4 纸） 

1.本课程需要外请授课教师的原因与必要性 

 

 

 

 

 

 

2.外请授课教师对开展本课程的意义与作用 

 

 

 

 

 

 

 



3.外请教授个人简历（包括教育经历、授课经历以及与讲授内容相关

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成果） 

 

 

 

 

 

 

 

 

                                   课程负责人签字：  

学系/教研室意见 

 

 

 

 

                                   主任签名： 

学院主管部门意见 

 

     

 

                                   学院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研究生院 

培养办公室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此表格采用 A4 纸双面打印，格式不能更改



附件 2： 

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课程外请授课教师申请情况汇总表 

推荐 

顺序 

外聘教师 

姓名 
性别 国籍 职称 工作单位 

申请讲授 

课程名称 

申请讲授 

内容 

申请讲授 

学时数 

课程负责人 

姓名 
备注 

           

           

           

           

           

           

单位负责人：                            单位经办人：                  联系方式： 

申请学院（公章）：                       填报日期： 

 

 


